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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⒛Ⅲ年度

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

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 (社 区管理服务局、社会事业局 )、 编办、人社局、国

资委,各有关单位 :

《⒛14年度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方

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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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O15年 2月 6日 印发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


⒛M年度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

安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做好郑州市⒛14年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工

作,根据 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(国 务院、中央军委 608号令 )、

《关于深入贯彻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扎实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

意见》(国 办发 匚⒛13〕 78号 )和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

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办法的通知》(郑政文E2014〕 211

号 ),结合我市实际情况,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适用对象

⒛14年度郑州市市本级接收的且在市退伍安置部门办理过

报到手续的四类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:士官服现役满 12年的、

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

励的、因战致残被评定为 5级至 8级残疾等级的、烈士子女的。

二、安置原则

坚持
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,以指令性安置为基础 ,

采取文化考试与功绩制量化考核相结合的方法,公开选岗,要善

安置。

三、安置任务

zO14年度郑州市市本级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安置总任务

为 228人。根据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

退役士兵安置办法的通知》确定的任务比例,市直单位安置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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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5%,共 57人 ,按照全供、差供、自筹自支事业单位各 19人 ,

提供编制,落实岗位。区级安置任务为 35%,共 80人 ,其中,金

水区12人、二七区12人、管城区11人、中原区 11人、惠济区

9人 ,上街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航空港区、郑东新区各 5人 ,

各区应按照全供、差供、自筹自支事业单位各三分之一的比例 ,

提供编制,落实岗位。市国有、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

的企业安置任务为 40%,共 91人。按照中央、省驻郑企业 18人 ,

市属企业 73人落实岗位,并签订无固定限期劳动合同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(一 )严格比例、制定计划。市退伍安置部门及时将年度接收

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信息及时提供给市机构编制、人社等相关

部门。由民政、人社、编制、国资等部门,根据市直和各区提供

的编制、岗位和企业用工情况,科学合理拟定 zO14年度重点安置

对象退役士兵安置计划,并报请市政府批准下达。

(二 )考试考核、量化排名。根据有关要求,市重点安置对象

退役士兵考试考核分文化考试和功绩制量化考核两项。

1、 文化考试

(1)考试形式:委托市人事考试中心

(2)考试内容: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招录工勤人员要求,文化

考试以 《公共基础知识》为内容

(3)记分方式:文化考试占总成绩的 zO%

2、 功绩制量化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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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标准制定: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参照市军转干部安置

工作计分办法,结合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实际,制定功绩制量

化积分标准,报市退伍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

(2)核算积分: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依据重点安置对象退

役士兵移交时档案记载,统计计分,确定功绩制量化积分后由本

人复核并签字确认。对档案移交后部队新补充的功绩制量化材料

不作为积分依据。

(3)公布积分:根据确认的功绩制量化积分,张榜公示,接

受监督。

(4)记分方式:功绩制量化积分占总成绩的 80%。

3、 排名方法

(1)计分排名原则:按照文化考试成绩和功绩制量化积分两

项最终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名。

(2)综合积分计算公式:综合积分〓(功绩制量化积分 )×

800/O+(文 化考试成绩 )× 20%。 (所有成绩均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)

(3)特殊情况的处理:遇到综合积分相同时,按照军龄长者

优先,军龄再相同,年龄长者优先。

(三 )公开选岗、指令安置。参照市军转干部选岗办法,结

合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综合积分情况,组织公开选岗。

1、 选岗范围。在市年度安置计划下达的机关工勤或全供事

业、差供事业、自筹自支事业和企业四类岗位中进行选择。

2、 选岗办法。根据排名顺序,分批次组织重点安置对象退

-5-



役士兵逐一填报安置岗位。如因入围人选放弃选岗出现空缺,则

按照分数总排名的顺序,由 高到低依次递补。

未参加选岗人员视为个人放弃选岗机会,退伍安置部门在空

缺计划中按照其成绩排名实行指令性分配。             礻

因病等不可抗拒原因未能参加考试的,必须提前报请市退伍    ∷

安置领导小组批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3、 分配安置。2月 15日 前完成选岗工作,报市退伍安置领

导小组审批。市退伍安置部门依据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选报的

安置岗位和各单位的接收计划,开具 《郑州市重点安置对象退役

士兵安排工作介绍信》,各接收单位按照要求做好接收安置工作。

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经单位接收后不得更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 安置工作实行政策公开、程序公开、条件公开、过程公

开、结果公开,努力营造公平、高效、阳光、廉洁的良好环境。

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要按照成绩排序依次选岗,服从分配。安

置工作实行全程监督,开通监督电话,接受社会监督。接收单位

应在 zO15年 3月 底之前办理完接收手续,安置上岗。

2、 对违反安置法律、法规,属于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    ‘

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,各级机构编制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

应当暂停该单位的机构编制审批、人员调配和录 (聘 )用 等事项;    |
经督查教育拒不改正的,视情节轻重,予 以警告或撤销文明单位

等评先评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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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督导检查

针对安置任务完成情况,组成由市监察和安置部门牵头,民 政、

编制、人社、国资、文明办等部门共同参加的工作组,适时对各

单位接收安置退役士兵情况进行督查,并 向市政府报告有关情况。

附件:2014年度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功绩量化积分

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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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20M年度重点安置对象退役士兵
功绩制量化积分标准

一、军龄积分。每服现役满一年计 2分。

二、立功受奖积分。在部队服役期间,荣立一等功或大军区

授予荣誉称号的每次计 25分;荣立二等功的每次计 15分;荣立

三等功的每次计 5分。

被评为大区以上优秀士官人才奖的,计 3分。被评为团级以

上优秀士兵的,每次计 1分 ,团 级以上嘉奖的计 1分。

参加安全保卫、抢险救灾、处置突发事件等地方重大活动被

市级以上 (含市级 )党委、政府记一、二、三等功、嘉奖的,每

次分别计 10分、6分、3分、1分。

立功受奖计分可累计计算,但不能超过上一个奖励等次的积

分。因同一事件多次立功受奖的,按最高奖项计分一次。

三、地区积分。连续在艰苦边远地区和高山海岛服役的,工

作年限每满一年计 0.4分,范围界定执行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

组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总政治部国转联 (⒛ 06)

6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岗位积分。连续在舰艇等特殊岗位工作的,每满五年计

2分。

五、学历积分。按照本人取得的最高学历积分。本科以上的

计 4分 ,大专学历的计 2分。

六、党员积分。是中共党员的计 1分。

七、功绩制量化积分要素计分时间,截止到批准退伍当年的

4月 1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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